


2017 年荥阳市

餐饮食品安全日常监管工作计划

2017 年我市餐饮食品安全日常监管总体要求：按照“四

个最严”和“四有两责”要求，深入推进国家食品安全示范

城市创建工作，严格落实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管责任，督促

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主体责任，积极开展提升餐饮食品质量

安全治理，推动餐饮食品安全形势持续改善，不断提高餐饮

食品质量安全保障水平。根据河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7 年河南省食品药品日常监管工作计划》（豫食药监综

[2017]52 号）和郑州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2017 年餐饮

食品安全监管工作要点》，制定我局餐饮食品安全日常监管

工作计划。

一、日常监管工作内容

（一）发挥职能作用，强化日常监管

1、严格许可准入管理

各乡镇食药要严格按照《河南食品经营许可管理实施办

法（试行）》、《河南省食品经营许可（餐饮服务类）审查细

则（试行）》等相关规定，加强餐饮服务许可、备案等准入

管理，局相关科室要强化许可合规性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

2、严格日常监督检查，强化事中监管

各乡镇食药要认真贯彻落实《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督检

查管理办法》，按照属地负责、全面覆盖、风险管理、信息

公开的原则，认真组织实施对辖区内餐饮服务经营者的日常



监督检查。根据餐饮服务量化分级和风险分级管理评定和评

估结果，对辖区内餐饮服务单位进行日常监督检查，每半年

不少于 1 次，局餐饮科抽查过的单位，可相应减少 1 次日常

监督检查次数，对重点单位可根据风险等级增加检查频次。

在检查过程中可根据实际情况，分次抽取要点表中相关内

容，年度应该覆盖全部项目。要规范现场检查程序和方式方

法，做好检查记录，公示检查信息，督促问题整改。

3.继续实施量化分级管理

各乡镇食药要继续在餐饮服务单位实施食品安全量化

分级动态管理和年度评定工作，年度评定率 100％，并将评

定结果在餐饮单位显著位置向社会公示。要借助“明厨亮

灶”、“示范创建”等工作，不断提高餐饮服务食品安全量化

分级管理社会认知度和权威性。

4.保障重大活动食品安全

局相关科室和各乡镇食药要重点落实《河南省重大活动

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试行）》，对重大活动餐饮

食品安全实行全程监督或重点监督，监督重大活动主办单位

和承办单位落实食品安全保障的主体责任，确保我市重大活

动餐饮服务食品安全。

5、及时向社会发布消费风险预警信息

局相关科室和各乡镇食药所根据不同时段消费特点，重

大节假日期间的群众饮食习惯，结合监督抽检中发现的问

题，及时通过电视、广播、网络等媒体发布餐饮食品安全消

费预警，引导广大人民群众科学用餐、餐饮单位安全供餐。



（二）突出重点领域，强化风险防控

6、加强学校校园及周边餐饮食品安全监管

各乡镇食药所要将学校食堂及学校周边地区餐饮服务

单位作为日常检查、随机抽查、飞行检查和督导检查的重点

区域和单位，加大监管力度，排查风险隐患，督促其完善食

品安全制度，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规范加工制作行为。

各乡镇食药所在春、秋季学校开学前后和中高招期间，

对学校食堂、学生集体用餐配送单位和校园周边餐饮服务经

营者组织开展专项检查。

7、加强网络订餐食品安全监管

局相关科室和各乡镇食药所要认真贯彻落实《网络食品

经营违反行为查处办法》和《河南省网络订餐食品安全监督

管理办法(试行)》，开展网络订餐食品安全专项监督检查、

严格落实入网食品经营者实名登记管理，定期约谈负责人，

督促第三方平台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

8、加强小餐饮监管

各乡镇食药所要按照《河南省农村小餐饮许可管理办法

（试行）》和《河南省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食品小经营店

和食品摊贩管理办法》等规定，强化小餐饮单位许可、登记

管理，对符合要求的要实施许可或者备案管理，提高餐饮服

务经营者持证率。落实全覆盖监管要求，督促引导其改善经

营条件，完善基本设施设备，落实有关制度，提升管理能力，

规范经营行为，保障小餐饮合法合规经营。

10、加强农村集体聚餐食品安全管理



局相关科室和各乡镇食药所要认真贯彻国务院食品安

全办《关于进一步强化农村集体聚餐食品安全风险防控的指

导意见》和《河南省关于加强农村集体聚餐食品安全管理工

作的指导意见》,持续推进农村集体聚餐食品安全管理工作。

全面落实申报备案和分类指导制度，争取实现全市农村集体

聚餐备案指导全覆盖。切实加强对农村厨师的规范管理，督

促农村厨师提高诚信守法意识，引导广大群众理性聚餐。开

展城镇和农村承办群体性聚餐餐饮单位场所摸底排查工作，

建立健全监管档案，加强日常监督检查及时发现解决问题，

消除安全隐患。

11、加强旅游景区、高速公路服务区等餐饮食品安全监

管

各乡镇食药所加大对旅游景区、高速公路服务区餐饮服

务食品安全日常监督检查，组织开展节假日、节庆活动和旅

游高峰期间专项监督检查。同时，加强与有关部门的协调和

配合，加强对校外托餐场所、建筑工地食堂食品安全监督管

理。

（三）创新工作举措，推进社会共治

12、开展综合治理和专项整治

各乡镇食药所要按照《2017 年餐饮食品安全综合治理工

作方案》、《关于进一步开展学校食堂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

和《2017 年深化农村集体聚餐食品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方案》

要求，深入组织开展综合治理和专项整治，落实各项任务，

促进我市餐饮食品安全不断提升。



13、落实“双随机、一公开”

局餐饮科和各乡镇食药所要按照《2017 年郑州市餐饮服

务食品安全监督检查计划》要求开展监督工作，在“全覆盖”

监管的基础上，局餐饮科要落实“双随机、一公开”的要求，

组织开展随机抽查，全年随机抽查餐饮单位数不少于持证餐

饮单位总数的 10％。要建立随机抽查事项清单，在每次实施

检查前随机抽取并明确《检查要点表》中的部分内容作为本

次检查事项，其中重点项不少于 3 项，一般项不少于 7 项。

每年开展的监督检查原则上应当覆盖《检查要点表》全部内

容。

14、继续深入开展餐饮服务“明厨亮灶”建设工作

局相关科室和各乡镇食药所要落实《河南省餐饮服务明

厨亮灶建设指导规范》、《关于在全省中小学校食堂推进“互

联网+明厨亮灶”工程建设的通知》、《关于加强高速公路服

务区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通知》要求，持续推动 “明厨亮

灶”建设步伐，加快推进“互联网+明厨亮灶”；按照因地制

宜、分类推进的原则，根据餐饮单位类型不同，逐步推动不

同形式的明厨亮灶建设。

15、深入推进餐饮服务诚信体系建设

各乡镇食药所要将行政许可、日常监督检查、量化分级

和风险分级等信息，纳入餐饮服务诚信体系建设，建立信用

监管档案。

16、扎实开展餐饮示范街创建工作

按照“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示范带动、注重实效”的



原则，2017 年各乡镇食药所要创建 1 条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示

范街，通过开展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示范街建设，创新监管方

法，提高监管水平，落实监管责任，规范经营行为，充分发

挥示范街的引领带动及辐射作用，促进全市餐饮服务食品安

全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餐饮服务环节食品安全事故发生率

进一步降低，人民群众对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满意度进一步提

高。

二、日常监管工作要求

（一）提高认识，抓好落实 。

各乡镇食药所要明细餐饮食品安全日常监管职责，对餐

饮食品安全日常监管实行网格化管理，分片包干、责任到人，

保证权责一致，充分认识日常监管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确保辖区内餐饮食品安全日常监管职责落实到位。

（二）协同配合，形成合力。

局相关科室与各乡镇食药所要加强沟通，密切配合，结

合我市实际，积极探索有利于强化餐饮食品安全监管的新举

措，最大化发挥监管效力，提高监管效率。

（三）强化监督，科学问责。

各乡镇食药所要严格落实监管责任，坚持“依法履职、

尽职免责”。局机关相关科室要落实监督职责，建立健全行

政执法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对执法人员不履行、违法履行

和不当履行职责的行为，要严肃追究行政执法责任。




